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陕

西报道)陕西咸阳市武功县法轮功

学员王平创、赵西娟夫妇，在西安

遭绑架非法关押构陷近二年, 于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被雁塔区法

院法官分别枉判九年、七年，共勒

索五万惩金。两人不服非法判决，

已上诉至西安市中级法院。 

目前王平创被非法关押在西安

市安康医院，赵西娟被非法关押在

西安市看守所，两处均以疫情为由

不让会见。 

王平创一九七五年四月八日

生，妻子赵淑娟一九八零年十月十

六日生，陕西咸阳市武功县普集镇

义老村人，近年在西安做生意维持

生活。王平创曾三次被迫害，二次

被非法劳教迫害，在枣子河劳教所

受尽酷刑，被关笼子、夏天暴晒、

冬天被浇凉水、做奴工、被牢头暴

打等，他一度被迫害致生命垂危。

由于警察多次上门骚扰，王平创夫

妻被迫流离失所在外。 

王平创曾经三次遭受非法绑

架、劳教、关押、酷刑等经历。 

一、二零零二遭非法劳教两年 
关押于枣子河劳教所受尽酷刑 

二零零一年，王平创被周至县

公安局绑架、非法关押五十多天。

二零零一年七月被武功县普集镇派

出所和周至县政保科恶警绑架到周

至县看守所进行迫害，四十多天

后，被罚款五千元后放回家。二零

零一年十一月，国保大队长阎勇带

领恶人又一次绑架王平创，王平创

走脱。 

二零零二年，王平创又被宝鸡

市公安局绑架并非法抄家，家人遭

恐吓。咸阳市恶人把王平创从宝鸡

市绑架回武功县看守所进行迫害，

后又送往宝鸡市枣子河劳教所非法

劳教两年遭受酷刑折磨，他被关笼

子、夏天暴晒、冬天被浇凉水、做

奴工、被牢头暴打等。 

王平创曾绝食抗议五十多天，

被迫害致生命垂危，警察害怕担责

任，于二零零三年十月通知家属接

人。接回后，警察又多次上门骚扰

他，使他无法正常生活，一度流离

失所去外地。 

二、二零零七遭罗织罪名 再
度被枉判劳教两年 

二零零七年五月，陕西省武功

县六一零办公室头目贺辉带领普集

镇派出所恶人，绑架了王平创，并

非法抄家，抄走大法书，师父讲法

录音带。把他非法关押在武功县拘

留所二十天后，无中生有杜撰出他

与海外“有关系”，从而罗织罪名

加重迫害他，在家属不知道的情况

下秘密判他劳教两年，将他强行绑

架到陕西枣子河劳教所进行迫害。 

三、七旬老父亲遭咸阳武功县
政法委等人恐吓 

武功县政法委、610 办、武功

县普集街道综治办主任，武功县公

安局国安大队，武功县公安局城关

派出所等人，二零二零年一月十六

日上午与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日上

午，两次四、五个人找到王平创七

十多岁的父亲，恐吓、威胁他的父

亲：叫你儿子赶快回来“投案自

首”等话语。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五日下

午，武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两个

恶警，找到王平创七十多岁的父

亲，对他恐吓、威胁：叫你儿子赶

快回来，再不回来就如何如何。 

四、传避疫良方 夫妻二零二
一年遭枉判九年、七年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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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16 日，近两千名
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举 行 声 势 浩 大 的 反 迫 害 游
行。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中共迫
害法轮功，法办迫害法轮功的元
凶江泽民。 

中共的洗脑宣传，使很多人

疑问：法轮功是不是违法？事实

是：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

法轮功违法。越来越多的律师和

法官，认清了这一点。 

中国最高效力的法律是《宪

法》。翻遍中国《宪法》，没有

任何条文规定法轮功违法，相

反，《宪法》保障中国公民的信

仰自由。 

按照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在

宪法之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基本法律

和其他法律（统称法律）。翻遍

中国法律，也找不到任何一部法

律说法轮功违法。 

“邪教”之说，来自江泽民

个人和党媒的《人民日报》。然

而公、检、法机关应依法律办

案，而不能依照政治运动中的报

道或内部指令来办案。 

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

一直在以权代法，根本就没讲过

法律。中共为了制造迫害借口，

导演了“天安门自焚”等诸多假

新闻。这恰恰暴露了中共“假恶

斗”的本质。◇ 



 

  

法律界正义人士认为：一、一

审判决王平创夫妇，没有法律依

据；二、即使违法把涉案扣押的法

轮功资料看作是“X 教宣传品”，

认定夫妻二人的所谓犯罪也是事实

不清；三、办案司法人员涉嫌多项

违法犯罪，应当追究法律责任。 

此案是一起明显的假案，应当

立即纠正。公安部、最高检、最高

法都出台了错案终身追究制度。在

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的情况

下，仍然强行追究王平创夫妇的刑

事责任，认为他们有罪，公检法人

员实际是在判决自己有罪，办案人

员最终会被追究法律责任，被钉在

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此也告诫公安警察、检察

官、法官本应该是维护正义和公道

的，然而在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

害中，他们无视法律，在 610 的背

后唆使下昧着良心，践踏法律，执

法犯法，如还不悬崖勒马，当正义

回归、报应来时，等待他们的也将

是可悲、可耻的下场。◇ 

赵西娟对起诉书中构陷的所谓事实

和罪名均不认可，拒不认罪。王平

创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他说：法

轮功能改变人心，使人道德回升，

教人做一个好人，做事首先考虑别

人。公安机关从他家搜出的现金是

他自己挣的钱，对于其他问题以沉

默方式拒不承认。妻子赵西娟也以

沉默方式拒不承认（但邪党人员视

沉默无语为认可）。雁塔区法院为

王平创指定了上海市海华永泰（西

安）律师事务所律师霍文煜，为赵

西娟指定陕西康纳律师事务所的律

师刘亚真 、赵青龙，三位律师为

当事人做的有罪辩护，王平创的律

师建议刑期七年，赵西娟的律师建

议三年以下并适用缓刑。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雁塔

区法院所谓的法官杨琳下达枉法判

决，王平创被冤判九年，勒索罚金

三万；赵西娟被冤判七年，勒索罚

金两万。 

夫妻俩不服枉判，已上诉至中

级法院，经办人是多年来二审合议

庭成员袁兵。 

（接上页）二零二零年五月二

十五日，王平创夫妻俩为世人免遭

瘟疫侵扰，骑电动车在本市公交站

牌上粘贴救人良方“法轮大法

好”，遭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

六月五日夫妻俩遭周至县公安局四

屯派出所和长安区郭杜镇派出所绑

架，参与的警察有五十多人，并在

租住房屋处抢走大量法轮功书籍、

真相币、真相资料、视频光盘、电

脑、打印机、打印纸、光盘刻录

机、优盘、塑封机、摩托车、自行

车等数万元的私人物品，还抢走现

金一万多元。 

王平创、赵西娟夫妻俩被非法

关押在西安市三爻看守所，看守所

不准家人接见不准家人送衣物，他

们一直杳无音信，家人非常担心、

焦虑、痛苦。 

六月二十四日，王平创、赵西

娟被长安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十月

二十日被雁塔区检察院所谓的检察

官许玮非法提起公诉，十二月四日

被雁塔区法院非法庭审。 

在非法庭审过程中，王平创和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陕

西报道）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前后，陕西神木市公安局先后通知

李旭鹏、武小军、高效科、陈广

昌、李凡丽，告知所谓的“取保候

审”已经结束，但是拒绝返还非法

扣押的物品。 

二零二一年二月十三日（正月

初二）至十八日（正月初七）期

间，神木市法轮功学员李旭鹏、武

小军、高效科、陈广昌、李凡丽先

后遭到绑架，其中李旭鹏、武小

军、高效科、陈广昌被非法关押在

神木市看守所。二零二一年三月二

十三日，神木市公安局将李旭鹏、

武小军、高效科、陈广昌释放，但

对上述五位法轮功学员全部违法采

取了“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 

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所谓“取保候审”强制措施都已经

超过一年。神木市公安局在通知取

保候审结束的时候，没有涉及归还

物品。神木市公安局拒绝返还非法

扣押的物品。 

李旭鹏被扣押的物品包括私家

车一辆、电脑一部、手机一部、驾

驶证等，其中在二零二一年四月份

归还了私家车。本次通知解除“取

保候审”只同意继续归还驾驶证，

不归还电脑和手机。 

高效科被扣押的物品包括台式

电脑、打印机、手机、驾驶证、法

轮大法师父的法像等。神木市公安

局通知高效科，要求前来领取归还

的驾驶证。高效科提出要求同时归

还师父法像、电脑、打印机、手机

等，公安局拒绝。 

武小军被扣押的物品包括电

脑、打印机、部分纸币等。 

陈广昌、李凡丽夫妻被扣押的

物品包括多部 surface 电脑、多部

手机、打印机、一百多本法轮大法

师父的讲法书籍、空白打印纸、碎

纸机、部分人民币等。陈广昌、李

凡丽夫妻提出归还物品，神木市公

安局表示现在不行，说物品都在西

安。陈广昌、李凡丽夫妻提出因为

违法关押、违法取保候审导致经济

困难，更应当尽早归还，神木市公

安局也未回应。◇ 

2  2022年4月17日                                                                                           陕西版 
2018

年5

月11

日
约
两
千
名
法
轮

功
学
员
在
纽
约
举
行
盛
大
游
行
。 


